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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远市人民政府关于
继续有效、废止、修改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开政规〔2020〕7号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资格确认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云政办函〔2019〕136号）、《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资格确认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红政办函〔2019〕58号）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适应机构改革后全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管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维护法制统一，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市人民政府对现行43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理，现决定：
一、2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
二、对10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三、对9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本决定自2020年11月27日起施行。

附件：1．开远市人民政府决定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开远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3．开远市人民政府决定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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